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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无人零售设备和自动驾驶技术

领域，公开一种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和防盗系

统，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包括：监测货架上商品

的状态是否发生变化；判断所述发生变化的商品

是否为已支付；若所述发生变化的商品并非已支

付，发出报警信号。本发明通过基于商品的状态

以及商品的支付情况，若判断发生变化的商品未

支付，则发出报警信号，一方面，可获知无人车零

售发生异常状况，可能存在偷盗行为，在无人值

守的零售场景下自动识别无人车零售的异常状

况，节约了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发出警报信号，

可以加强对用户行为监督，以引起无人车零售周

边的人员的注意，阻止不法分子实施偷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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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其特征在于，监测货架上商品的状态是否发生变化；基于

第一摄像头监测所述货架上商品的状态并将所述商品的状态反馈给控制单元；其中，商品

货架为封闭空间；以所述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为对象，判断所述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是否

为已支付；若所述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并非已支付，且检测到取货口有物体进入，发出报警

信号；所述物体是用户或用户携带的工具；

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无人车识别并跟随用户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

包括商品发生移动和/或商品经过取货口。

3.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

括：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对所述取货口前的用户和/或场景进行拍摄并将拍摄的影像资

料进行存储。

4.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发出所述报

警信号时，对所述取货口前的用户以及场景保持第一预定时间的跟踪拍摄并将拍摄的影像

资料进行存储。

5.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

括：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所述无人车自主移动避开。

6.一种无人车零售防盗系统，应用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防盗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防盗系统(10)包括第一摄像头(101)、控制单元(105)和报警单元(106)；

所述第一摄像头(101)用于监测所述货架上商品(107)的状态并将所述商品(107)的状

态反馈给控制单元(105)；其中，所述货架为封闭空间；

所述控制单元(105)用于以所述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为对象，判断所述状态发生变化

的商品是否为已支付，若所述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107)并非已支付，且检测到取货口有物

体进入，所述控制单元(105)控制所述报警单元(106)发出报警信号；所述控制单元(105)还

用于在发出报警信号时，控制无人车识别并跟随用户移动；

所述防盗系统，还包括取货口传感器(103)，所述取货口传感器(103)用于感测所述取

货口是否有物体进入，并将所述取货口传感器(103)的感测信息反馈给所述控制单元

(105)；其中，所述物体是用户或用户携带的工具。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人车零售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盗系统(10)还包括

第二摄像头(102)和存储单元(104)，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所述第二摄像头(102)用于对

所述取货口前的用户以及场景进行拍摄；所述存储单元(104)，用于存储所述第二摄像头

(102)拍摄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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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及防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人零售设备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及

防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方便、高效、快捷的生活

节奏，一种全新的商业零售形式‑无人零售机诞生了，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可以节省人

力，方便交易。但是，现有的无人售货机一般放置在人流量大的路口或街边等，容易出现盗

窃的现象且发生盗窃行为无法追踪,无法避免损失过大，因此无人售货机的防盗功能显得

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所述方

法包括：监测货架上商品的状态是否发生变化；判断所述发生变化的商品是否为已支付；若

所述发生变化的商品并非已支付，发出报警信号。

[0004] 本发明通过基于商品的状态以及商品的支付情况，若判断发生变化的商品未支

付，则发出报警信号，一方面，可获知无人车零售发生异常状况，可能存在偷盗行为，在无人

值守的零售场景下自动识别无人车零售的异常状况，节约了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发出警报

信号，可以加强对用户行为监督，以引起无人车零售周边的人员的注意，阻止不法分子实施

偷盗行为。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商品的状态发生变化包括所述商品发生移动和/或所述商品经过

取货口。

[0006] 进一步地，若所述商品并非已支付，且检测到所述取货口有物体进入，发出所述报

警信号，表明发生用户盗窃。

[0007] 本发明通过以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为对象，若判断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并非已支

付，以及取货口有物体进入，则认为发生用户盗窃，不需要先判断有没有发生商品已支付行

为，判断更快捷。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对所述取货口前的用户和/

或场景进行拍摄并将拍摄的影像资料进行存储。

[0009] 本发明在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拍摄用户与场景的图像，用于后续的立案追踪，

为日后抓捕窃贼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0010] 进一步地，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对所述取货口前的用户以及场景保持第一预

定时间的跟踪拍摄并将拍摄的影像资料进行存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所述无人车自主移动避开。

[0012] 本发明在发生用户盗窃行为后，充分结合无人车系统自动离开发生盗窃行为的位

置，防止报警无效时，进一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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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所述无人车识别并跟随所述

用户移动。

[0014] 本发明通过在发生盗窃行为之后，充分利用无人车自主移动的特性，跟随用户移

动，获取可疑用户的位置信息，为进一步抓捕可疑用户提供有利的信息。

[0015]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无人车零售防盗系统，应用上述所述的防盗方法，所

述防盗系统包括第一摄像头、控制单元和报警单元；

[0016] 所述第一摄像头用于监测所述货架上商品的状态并将所述商品的状态反馈给控

制单元；

[0017] 所述控制单元用于判断所述发生变化的商品是否为已支付，若所述发生变化的商

品并非已支付，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报警单元发出报警信号。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防盗系统，还包括取货口传感器，所述取货口传感器用于感测所述

取货口是否有物体进入，并将所述取货口传感器的感测信息反馈给所述控制单元。

[0019] 进一步地，所述防盗系统还包括第二摄像头和存储单元，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

所述第二摄像头用于对所述取货口前的用户以及场景进行拍摄；所述存储单元，用于存储

所述第二摄像头拍摄的影像资料。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中发生用户盗窃的流程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中发生用户盗窃之后的流程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无人车零售防盗系统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无人车零售防盗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说明：

[0026] 10‑无人车零售防盗系统；101‑第一摄像头；102‑第二摄像头；103‑取货口传感器；

104‑存储单元；105‑控制单元；106‑报警单元；107‑商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为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1‑5对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例做详细的说明。

[0028] 参见附图1，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无人车零售防盗方法，所述方法包括：监

测货架上商品的状态是否发生变化；判断所述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是否为已支付；若所述

发生变化的商品并非已支付，发出报警信号。

[0029] 所述商品的状态发生变化包括所述商品发生移动和/或所述商品经过取货口。

[0030] 需要说明的是，当所述货架上的商品状态发生变化且所述商品未支付，则存在以

下可能：第一种，无人车零售系统发生异常状况，商品不受控制自主移动未经过取货口，未

被取走，则表明未发生偷盗行为；第二种可能，所述商品移动且经过取货口并被取走，则表

明发生偷盗行为。

[0031] 因此，本发明通过基于商品的状态以及商品的支付情况，若判断发生变化的商品

未支付，则发出报警信号，一方面，可获知无人车零售发生异常状况，可能存在偷盗行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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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值守的零售场景下自动识别无人车零售的异常状况，节约了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发出

警报信号，可以加强对用户行为监督，以引起无人车零售周边的人员的注意，阻止不法分子

实施偷盗行为。

[0032] 参见附图2，若所述货架上的商品状态发生变化，若所述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并非

已支付，且检测到所述取货口有物体进入，发出所述报警信号，表明发生用户盗窃。

[0033]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物体可以是用户也可以是用户携带的工具。

[0034]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商品货架为封闭空间，不允许有物体进入移动商品，但

是有可能用户已支付，着急取走商品，用户伸手或者借助工具移动商品，虽然不符合正常的

操作，但是如果所述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对应已支付的商品，则认为没有发生盗窃。

[0035] 因此，本发明通过以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为对象，若判断状态发生变化的商品并

非已支付，以及取货口有物体进入，则认为发生用户盗窃，不需要先判断有没有发生商品已

支付行为，判断更快捷。

[0036] 参见附图3，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对所述取货口前的

用户和/或场景进行拍摄并将拍摄的影像资料进行存储。

[0037] 因此，本发明在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拍摄用户与场景的图像，用于后续的立案

追踪，为日后抓捕窃贼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0038] 优选地，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对所述取货口前的用户以及场景保持第一预定

时间的跟踪拍摄并将拍摄的影像资料进行存储。

[0039] 参见附图3，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所述无人车自主移

动避开。

[0040] 因此，本发明在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充分结合无人车系统自动离开发生盗窃

行为的位置，防止报警无效时，进一步的损失。

[0041] 参见附图3，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所述无人车识别并

跟随所述用户移动。

[0042] 因此，本发明通过在在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充分利用无人车自主移动的特性，

跟随用户移动，获取可疑用户的位置信息，为进一步抓捕可疑用户提供有利的信息。

[0043] 参见附图4，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无人车零售防盗系统10，应用上述所述的

防盗方法，所述防盗系统包括第一摄像头101、控制单元105和报警单元106；

[0044] 所述第一摄像头101位于所述防盗系统10的内部上方，用于监测所述货架上商品

107的状态并将所述商品107的状态反馈给控制单元105；

[0045] 所述控制单元105用于判断所述发生变化的商品是否为已支付，若所述发生变化

的商品并非已支付；

[0046] 所述控制单元105控制所述报警单元106发出报警信号。

[0047] 优选的，所述报警单元106为音频播放器。

[0048] 参见附图4和5，所述防盗系统10，还包括取货口传感器103，所述取货口传感器103

用于感测所述取货口是否有物体进入，并将所述取货口传感器103的感测信息反馈给所述

控制单元105。

[0049] 优选地，所述取货口传感器103为红外线传感器。

[0050] 参见附图4和5，所述防盗系统10还包括第二摄像头102和存储单元104，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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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102位于所述防盗系统10的外侧上方，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所述第二摄像头102

用于对所述取货口前的用户以及场景进行拍摄；所述存储单元104，用于存储所述第二摄像

头102拍摄的影像资料。

[0051] 参见附图4，当发出所述报警信号时，所述第二摄像头102还用于感知周围的环境

以引导所述无人车自主移动，避开发生所述用户盗窃的位置。

[0052] 虽然本发明披露如上，但本发明并非限定于此。任何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

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均可作各种更动与修改，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所

限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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